
三、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对 2000 年 10 月后市场上存在的混装有非食用物品的食品 ,

依据《食品卫生法》第九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按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查处。

卫 　生 　部 　　　

二 ○○○年八月十五日 　

卫生部司 (局)文件
卫法监食发[2000 ]96 号

卫生部法监司关于开展
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复核工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 (局)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 :

根据《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认定与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我部将于二 ○○○年九月上旬对卫生

部认定的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进行复核。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有关省市卫生厅局要重视复核工作 ,精心组织 ,积极配合 ,按期完成复核工作。

二、接待工作从简 ,严禁铺张浪费和超标准接待。

三、考核日程见附件。

附件 :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检验机构复核工作日程 (略)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二 ○○○年八月二十八日 　　

卫生部关于食品法典工作情况的报告

我国是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国 ,随着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 ,食品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越来越占有重要

的地位。1995 年 1 月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 ,世界贸易组织 (下称 WTO) 正式成立 ,主要涉及食品贸

易的卫生与植物检疫协定 (SPS协定)与贸易技术壁垒协定 ( TB T 协定) 成为 WTO 的马拉加士协定的附件随

之生效 ,这两个协定都明确规定食品法典标准在国际食品贸易中具有准绳作用。食品法典标准由 WTO 成立

前的推荐性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强制性标准 ,成为解决贸易争端、协调各国食品卫生标准的依据。由于食品法

典在国际食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加强国际食品法典研究与协调工作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现将食品法典委

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 下称 CAC)及我国食品法典工作 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

一、食品法典的组织和作用

CAC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 (下称 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下称 WHO) 于 1962 年共同建立的国际机构 ,现有

成员国 165 个 ,覆盖全球 98 %的人口。CAC 的工作经费由 FAO 和 WHO 共同承担。CAC 下设 3 类委员会 ,

分别为一般委员会、商品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一般委员会包括有一般原则、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食品标

识、食品卫生、农药残留、采样及分析方法等 9 个分委会 ;商品委员会包括加工水果和蔬菜制品、新鲜水果和蔬

菜、乳与乳制品等 8 类委员会 ;地区委员会包括非洲、亚洲、欧洲等 6 个分委会。每一个委员会由一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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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持国。CAC 的官员均由选举产生。其工作内容是制定食品标准、最大残留限量、操作规范和指南。

CAC 是政府间协调各成员国食品法规标准和方法并制定国际食品法典唯一的国际机构 ,其宗旨是保护

各国消费者权益和促进公平的国际食品贸易 ,CAC 制定的食品法典以科学为基础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1985

年联合国决议 39/ 248 中强调了食品法典在保护消费者健康方面的意义 ,并采纳了制定和实施保护消费者政

策的准则 ,准则中建议“各国政府应考虑所有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 ,鼓励在最大范围内采纳 FAO/ WHO

的法典标准”。

二、我国食品法典工作情况

1985 年经国务院批准 ,我国正式加入 CAC ,由卫生部、原农牧渔业部、原商业部、原轻工部、原化工部、原

国家商检局、原国家标准局共 7 个部门组成了 CAC 国内协调小组 (以下简称“协调小组”) ,卫生部和农业部分

别为组长和副组长单位 ,负责食品法典的国内协调和对外联络工作。

协调小组成立后 ,我部作为牵头单位 ,通过组织参与 CAC 食品法典标准的制定和法典会议、审议国际食

品法典标准草案、进行食品法典的信息交流和服务等工作 ,加强了我国与 FAO、WHO 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

及与其它成员国在食品贸易、卫生标准制定和立法等方面联系。在 CAC 食品法典标准制定过程中 ,我部对大

米黄曲霉毒素限量、兔肉有机氯残留、菜籽油的安全性和辐照食品、竹笋、腌菜标准等问题提出了科学和详实

的调查研究数据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 ,同时也保护了我国此类产品的贸易利益。

全国人大 1995 年 10 月 31 日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使我国食品卫生监督工作迈入了

法制化管理轨道。到目前为止 ,我部共制定 474 个食品卫生标准 ,为食品卫生的监督执法提供了依据。

1998 年机构改革后 ,我部十分重视食品法典工作 ,从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完善规章等方面入手 ,开展了

以下工作 :

(一)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情况 ,经商原各成员单位 ,并邀请食品贸易主管部门 ———外经贸部参加 ,重新建

立了由卫生部、农业部、外经贸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轻工局、内贸局、技术监督局、石化局、粮食储备局和供

销合作总社共 10 个部门组成的协调小组 ,卫生部和农业部仍分别任组长和副组长单位 ,我部殷大奎副部长任

协调小组组长 ,协调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 1。各有关部门根据各自专业职能分别承担 CAC 各下属专业委员

会的牵头工作。

(二)由我部起草并经协调小组讨论通过了协调小组工作规定和职责分工 (见附件 2) ,明确了协调小组各

成员单位的职责与义务 ,规定了法典标准草案的审议程序和参加法典会议的规定 ,落实了各分委员会的牵头

单位和参加单位 (见附件 3) 。

(三)组织召开了多次国内协调小组会议 ,通报国际食品法典会议的动态和食品法典标准草案的研究情

况 ,讨论我国在国际会议上的态度 ,邀请专家作关于食品法典研究的专题报告 ,交流有关部门参加法典分委员

会会议的情况 ,组织对章程、工作计划和任务等进行讨论等 ,提高了各部门对食品法典的重视程度。

(四)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分类 ,成立了卫生部食品法典专家组 ,组织专家开展对食品法典标准的审

议工作 ,为法典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力量。

(五)积极参与 CAC 的有关会议。积极申请加入直接涉及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的工作组。我国现已加入

转基因食品危险性分析基本原则、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采样分析方法等多个工作组。经请示国务院 ,今年

3 月还成功承办了第 32 届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会议 ,会上 ,中国代表团表示参加黄曲霉毒素采样方法工作

组 ,提议将红曲红和栀子黄两个天然色素列入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 ,该提议得到大会采纳。通过参加和

承办会议 ,加强了地区间的了解和合作 ,扩大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六)加强法典信息宣传工作。今年 3 月 ,我部邀请 CAC 主席、美国农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 ( FAO) 的代

表和国内协调小组成员单位代表等 250 余人召开了食品法典与 WTO 高层研讨会 ,宣传了食品法典的重要意

义及与 WTO 的密切关系。此外 ,我部以季刊的形式编辑出版《中国食品法典通讯》,介绍国际食品标准化动

态及该领域中的新概念和新方法 ,交流国内食品法典工作的信息 ,宣传和普及食品法典知识。

FAO、WHO 等国际组织对我国参与 CAC 工作的积极态度深表赞赏 ,并努力通过多种渠道支持我国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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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阶段工作计划

虽然我国在短期内开展了大量食品法典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 ,作为一个进

出口贸易大国 ,我国食品标准体系同 CAC 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我国 CAC 的组织形式与其他国家比较也存

在巨大的差距 ,这些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贸易利益。

为解决以上问题 ,我部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尽快成立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建立食品法典

委员会 ,强化各部门对食品法典的领导 ,增加各部门在人员、经费和技术方面的投入 ,加强部门间的信息沟通

与合作 ,进一步推动我国在食品法典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评价水平。我部将进一步加大

对食品安全性评价的技术力量和经费投入 ,积极参与和承担国际标准草案的制定 ,规范标准的检验方法 ,推动

我国食品危险性评估和危险性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是加强国际食品法典的研究工作 ,我们将按照食品法典的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分类方法 ,修订我国的食品标准 ,尽快使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 ;四是进

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争取得到更多的技术援助。积极参加 CAC 的有关工作 ,推荐专家加入 CAC 专家

组 ,通过多种途径 ,扩大我国在食品法典工作中的影响和作用。

特此报告。

附件 (略) 。

卫 　生 　部 　　

二 ○○○年五月十日

欢迎订阅 2001 年
核心期刊、国家优秀刊物《食品与发酵工业》
自 2001 年起从双月刊改为月刊 ,以崭新面貌跨入新世纪

《食品与发酵工业》以其权威性的地位 ,全面报道国内、外食品与发酵领域最新科技成果和实用技

术。设有研究报告 ,生产与科研经验 ,综述与专题评论 ,实用技术 ,行政政策、法规、标准及动向 ,市场动

态 ,信息窗及国外科技资料目录等栏目。它既是国家中文核心期刊 ,也是优秀刊物 ,并为中国科技论文

期刊统计源所收录。为行业内广大生产企业、科研、设计和院校单位以及有关管理、咨询部门必不可缺

的重要读物。《食品与发酵工业》从 2001 年 1 月起改为月刊 ,以崭新面貌跨入新世纪。每月下旬出版

(16 开 90 页) ,全国各地邮局订阅发行 ,本刊编辑部亦常年办理订购业务。全年定价 :120 元 ,欢迎踊跃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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